
非遗演讲稿分钟 山东省非遗保护条
例(汇总7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
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非遗演讲稿分钟篇一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
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
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
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下文是山东省非遗保护条
例，欢迎阅读!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适用
本条例。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活动;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条例所称保护，是指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的传承、
传播等措施;保存，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的认定、记录、
建档等措施。

第四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
传承性，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方针，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稳步实施的原
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
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保存经费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逐步加大财政投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保存工作的领导，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协调机制，促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队伍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规划，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
存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教育、民族、
宗教、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城乡规划、卫生和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新闻出版广电、体
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旅游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至次年二月初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集中组织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等活动。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保存工作。

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作出显著贡献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全面掌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量、现状、传承、传播等情况;其他有关部门可以
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妥善保存相关实物和资料，并予
以记录、建档;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调查结束后六十日内，将
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汇交同级文化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文化主管部门
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并在调查结束后将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提交非物质文化
遗产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
化遗产调查，应当报经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并在
调查结束后，将调查报告以及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及时提
交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境外组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
与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

第十三条 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抢救性措施，予以优先保护、保存。

第十四条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
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不得违法占有
或者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非
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档案以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
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档案以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向社会
公开。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六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二)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三)在一定区域内世代相传;

(四)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并在当地有较大影响。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中的项目，推荐列入上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并依法提交有关材料。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可
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第十八条 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形式和内涵在两个
以上地区均保持完整的，可以同时列入上一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由较高学
术水平和良好职业道德的专家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
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产生，并区分各个领域设立专家评审小组。专家评审委员会
和专家评审小组人数为五名以上单数。

对推荐或者建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评审小组进行初评，初评意见应
当经专家评审小组成员过半数通过;对初评意见，文化主管部
门应当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审议
意见应当经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过半数通过。

项目评审应当制定评审标准。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专家评审委
员会通过、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
目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异议的，应当书面提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并书面告知
提出异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委
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对濒临消失的项目予以重点保
护。

(一)具有法人资格、相应的机构和人员;

(二)有代表性传承人或者掌握相对完整的项目资料;

(三)具有实施项目保护的能力和措施;

(四)具备开展项目传承、传播活动的场所或者设施。

第二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下
列职责：

(一)制定、实施项目保护规划，并按照规定报告规划实施情
况;

(二)全面收集与项目有关的实物、资料，并登记、整理、建
档;

(三)保护与项目有关的实物、场所和资料;

(四)开展项目传承、展示、展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五)培养项目传承人。

第四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依法组织专家
评审和公示，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公示结果认
定代表性传承人，并将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布。

(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



(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

(三)组织开展交流、培训等活动;

(四)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

(五)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七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享有
下列权利：

(一)开展技艺展示、传授以及创作、研究等活动;

(二)自主选择、培养传承人;

(三)依法使用项目的实物、场所和资料等;

(四)依法获取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

(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意见或者建议。

(一)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艺和有关实物、资
料;

(二)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查;

(四)参与有关的社会公益性活动。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传承人，在有效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
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鼓励其他组织和个人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规划，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建设。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传承场所，保存和宣传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展示、传承场所，宣传、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第三十一条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公
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
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
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活
动。

第三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中小学校
等教育机构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建立教学和研究基地，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培养、培训非物质
文化遗产人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和科学研究
工作。

第五章 文化生态保护区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深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区
域设立本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
体保护。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并保护属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避免遭受破坏。

第三十四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可以申请设立



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申报的省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进行评审，并予以公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
社会公布。

申请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
协调机制，并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本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制定并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
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所涉及的实物、场所，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

第三十七条 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从事生产建设，开展特色文
化旅游和其他特色文化项目等开发经营活动，应当遵循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规律，符合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
不得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涉及的实物、场所。

第三十八条 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遭受严
重破坏，不再符合文化生态保护区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予以撤销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化生态保存完整的
村、镇，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命名为文化生态名村、
名镇。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
律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法律责任
的，依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一)截留、挪用、挤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经费的;

(二)违法占有、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场所和资料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
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后，未将调查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
复制件汇交同级文化主管部门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并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取消参评资格;已经被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由公布该名录的人
民政府予以撤销;已取得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由认定该资格
的文化主管部门予以取消，并全额收回其获取的补助经费。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
护单位不履行职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取消其保护单位资格。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
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
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从事生产
建设或者开发经营活动时，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所涉及的实物、场所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实物和场所，属于文物
的，适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知识产权法律、
法规。

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
保存，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xx年12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
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

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
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
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

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
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非遗演讲稿分钟篇二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质；

（五）以授徒或培训等方式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
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且成效显著。

同等条件下，关注体现大众实践、覆盖面广、民众参与度高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和助力乡村振兴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单位。省级以上（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保护单位原则上不再认定为省级传承基地。

非遗演讲稿分钟篇三

伴随明媚的春天，伴随温暖的太阳，今天，我们要去春游啦！

这次要去的地方是非遗园，是合肥的迪士尼，想到要去那么
好玩的地方，心中的喜悦之情不禁像喷泉一样喷涌出来，开
心爆了！

终于，坐上了巴士，到达了“迪士尼”。首先看到的是四根
柱子，每根柱子上都有一些人物画像，旁边一棵棵大柳树长
势茂盛，叶子青翠欲滴，下面还有清澈见底的喷泉，真是美
不胜收！

接下来，到了唐僧取经路上遇险的壁画厅，只见那一个一个
的壁画做工精致，栩栩如生，仿佛身临其境。

出壁画厅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个雄大的建筑，乍一看，有
点像希腊的房子。可这里怎么会有希腊的房子呢？充满好奇
心的我们走近一看，什么房子，比参观希腊房子还好玩，竟
然是赛马表演。墙上有个帖子，说11点钟开始，我看了看别
人的手表，现在10:55了，导游催我们快一点，说“:赛马表
演马上就要过了，赶快去看！”打了鸡血我们飞快地冲进去



看赛马表演，一进门，发现“骑士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
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终点。“11点了，11点了！”
我们班同学大叫，“开始！”只见白马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
去，黑马紧追不舍，终于，白马渐渐的体力不支了，黑马却
还是精神抖擞，“反超了！”我们班同学说！终于，四蹄生
风的黑马夺冠。

接下来，我们还去了马戏团，黑松林，陶先之纪念馆……终
于，就在我们玩得正开心时，老师宣布归程的时间到了，此
次春游活动结束了，有的同学还央求老师多玩一会，可是，
时间不等人，再迟的话天黑都回不了家了，所以老师只能给
大家一个安慰“:下次春游，一定会去一个比这更好玩的地
方！”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非遗演讲稿分钟篇四

活动目标

1、幼儿能合理利用废旧报纸做各种东西。

2、教幼儿学会废物利用，充分发挥想象力，培养幼儿的创新
精神。

3、培养幼儿的相互合作、协调的能力，并学会展示自己的作
品。

4、初步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

5、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报纸。

活动准备

1、足够数量的旧报纸。



2、各种颜料、白布、剪刀、双面胶、录音机、等等。

3、课前玩过使用报纸作玩具的体育游戏。

活动过程实录

1、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旧报纸提问：“我们用旧报纸玩过哪些游戏，是怎
样玩的？”

幼儿自由回答

非遗演讲稿分钟篇五

非遗园，就是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它位于合肥北部的卧
龙山自然生态风景区，是一个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于一体
的新型文化乐园。步入非遗园的大门，里面的景色非常美。
不仅有各色各样的喷泉，还有许多古代用的马车、鼓架等。
往里走，有一个很大的赛马场，这里有许多新鲜热门的活动。
有：斗鸡、斗牛、赛狗、赛马等，其中赛马最为激烈。比赛
开始前，骑士们就已经骑上了他们的马儿准备开始比赛，而
马儿们也是跃跃欲试。口令一响，骑士们就驾驭着各自的马
儿冲出跑线，个个威风勇猛，奋力拼搏。马儿们也是撒开四
蹄，腾空而起，毫不松懈。当裁判宣布比赛结果时，在场的
观众都兴奋地站起来为赢得比赛的那组选手和马儿热烈鼓掌。
离开赛马场，我来到的是一个庞大的马戏团。这里的节目丰
富多彩，有：空中飞人、力量杂技、骑马等，其中最吸引人
眼球的是那惊险刺激的空中飞人。只见一位位表演者登上离
地面数丈高的平台，然后一些人“倒挂金钩”在一个类似秋
千的东西上，再把队友“甩”到对面的秋千上，就这样，都
让人揪心不已。离开马戏团，我看到的是壮观华丽的音乐喷
泉，这些喷泉形态各异。只见喷泉里的水随着音乐升腾跌宕



的旋律一个个喷了出来，它们有的像鲜花绽放，有的像飞箭
直射而出，有时围成了王冠形状，有时围成了爱心形状，有
时又像惊涛骇浪不断涌出。真是美丽之极。非遗园荟萃了古
代文化与现代科技，它不仅需要我们去保护，还需要我们去
传承。

六年级:活动发发额

非遗演讲稿分钟篇六

我的家乡在利津，利津最著名的广场是凤凰广场。一提起凤
凰广场，许多人都会连连赞叹起来。

凤凰广场的最南端屹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嘴里衔着一
颗金光闪闪的宝珠，象征着利津的经济发展飞速提高，那鲜
红的颜色，代表着利津人民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再往北走，喷泉池展现在你的眼前。四边的四个大球，是四
个映光灯，每当星期六的晚上，喷泉的底部会喷出一束束水
流，大池子下面的彩灯映着泉水，泉水立刻变成彩色的，那
彩灯就像一个魔术师，一会儿把泉水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
绿色……为凤凰广场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往西走，一根根霓虹灯矗立在两边，夜幕降临的时候，霓虹
灯变化着多种颜色，五彩缤纷，令人刮目相看。最引人注目
的还是那八块雄伟的大幕碑，上面雕刻着凤凰广场的历史，
利津黄河尾宫，渤海之滨的神来之笔，一点也不夸张。

使劲往东走，你会看见一排健身器材竖立在这里，每当夜幕
来临时，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这里休闲、锻炼身体。健身器
材的东边是一座座彩虹桥，夜晚，彩虹桥上的一排排彩虹灯
就会放出绚丽夺目的光芒，把原本普普通通的小桥装扮的漂
漂亮亮。不愧是有个彩虹桥的昵称呀！桥的下方是条小河，



初夏时机，荷叶就竞相开放，五彩缤纷，美丽极了！

凤凰广场是利津的心脏，它是利津县城的标志和象征。我爱
家乡的凤凰广场，你永远是我们利津人的骄傲！

非遗演讲稿分钟篇七

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妈妈决定带我在家体验一把。首先，
令我大跌眼镜的是，糖关刀的制作原料——糖与水，简直是
简单之极!惊诧之余，我们开始了“糖关刀”制作的体验之
旅!

首先，你没听错，制作过程其实也很简单!在糖上加入能把糖
融化的最少量水，让它们慢慢合体，加入锅中用小火慢慢灼
烧它，然后如同机器般把糖朝同一个方向慢慢搅拌，直到糖
比粘土还粘，比香蕉还黄，糖水像水中的鱼一样不停地吐着
泡泡，那就意味着——玩耍时光到来了!

我手持汤勺，麻利地从锅中舀起一大勺糖，俨然一个民间艺
人，开始了我的创作之旅!我拿着勺子的手开始微微倾斜，像
模像样地开始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满怀憧憬地捣鼓了半
天!可是，不是画成了一推，就是线条太粗，总是画不好!妈
妈在一边不停地指导，可是于事无补，“民间艺人”真不是
这么好当的，真是知易行难啊!

这时，楼下的“剑仙先生”也赶来助战。只见他勺子微微倾
斜，很快倒出了五条像线一般的糖线，然后忽左忽右，忽上
忽下，慢吞吞地把勺子移来移去，整个菜板都逐渐被那一条
条线所占领。渐渐的，渐渐的，图案越来越清晰了，一个浓
缩版的中国版图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我要悄悄告诉大家的
是：他原本想画的可不是中国版图，而是——双龙戏珠!

可是，对我们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鉴别究竟是“中国版
图”还是“双龙戏珠”，而是迫不及待的咯嘣咯嘣吃掉它!真



香!真甜!还伴有些许成功的味道!嗯!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又
好吃又好玩的“糖关刀”!


